
一、招标条件

235国道浦江郑家坞至义乌大陈段公路工程（义乌段）竣（交）工质量评定检测已经由浙江省·金华市

·义乌市备案。招标人为义乌市交通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所需资金来源为财政。项目已具备招标

条件，现对该项目的235国道浦江郑家坞至义乌大陈段公路工程（义乌段）竣（交）工质量评定检测进行公

开招标。本次招标对投标报名人的资格审查，采用资格后审方法选择合适的投标申请人参加投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本次招标项目的建设地点：浙江省义乌市

    2.工程规模：235国道浦江郑家坞至义乌大陈段公路工程（义乌段），主线起点位于大陈镇瓦窑头村北

侧，顺接235国道浦江段终点，下穿沪昆铁路后沿污水厂湿地公园布线，继续下穿沪昆高铁后，设置桥梁跨

越大陈污水处理厂及大陈江，沿大陈江西侧布线，设置下穿通道穿越前山文旅区块，在稠大公路交叉口处

，往西利用大公路，终止于G235与G351交叉口。本项目起点桩号K800+687.464，终点位于G235与G351交

叉口，终点桩号K804+412.961，路线长 3.725km。全线共设置下穿隧道1处（前山下穿通道），下穿通道

型式为 U型槽（敞口段）+明挖暗埋（闭合框架），建筑限界净宽为 2×13.5 米，行车道净高 5米，全长

990 米，设置下穿通道消防水池、消防水泵房、变电所、电力引人井等附属设施。全线设置菱形互通1处

，为前山互通。桥梁3座(不含互通立交桥)，分别为下穿沪昆铁路桥、瓦窑头桥和大陈江桥。桥梁上部结构

采用T梁，下部结构采用桩柱式桥墩。主线起点桩号为 K800+687.464，终点桩号为 K804+412.961，长3.

725千米。本项目概算建安费约 88720.09万元。本项目设计采用交通运输部颁发的《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GB01-2014)中一级公路标准，兼顾城市道路功能，设计速度80km/h，双向六车道，路基标准宽度33m，

完全分离式路基标准宽度2x16.5m；主线利用稠大公路段为二级公路，设计速度60公里/小时，路基宽度29

.5米。路面设计标准轴载为 BZZ-100，桥涵设计汽车荷载为公路-1级，设计洪水频率为 1/100，其他各项

技术指标按照现行有关行业技术标准、规范执行。

    3.本公告共划分为1个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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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国道浦江郑家坞至义乌大陈段公路工程（义乌段）主线起点桩号为K800+687.464，终点桩号为 K804+412.961，
长3.725千米；图纸范围内的路基工程、路面工程、桥梁涵洞工程、下穿通道工程、机电工程、房建工程（含装修
）、绿化工程、公路交通安全设施、道路照明设施、智能交通、雨污水管线、相关预埋管线及附属配套设施工程等
工程的初检、交工、竣工质量评定检测（含实体检测、外观检查），出具工程实体检测和外观检查报告、桥梁动、
静载试验成果报告，并配合建设单位对工程质量进行评定，检测频率按《浙江省公路工程竣（交）工验收办法》浙

江省交通运输厅浙交〔2019〕184号文执行（如有最新按最新文件执行），具体检测内容详见工程量清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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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1.资质等级及范围：

    2.项目负责人资质类别和等级：

    3.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其它要求：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其本身或内设机构具有交通运输部门颁发的公路工程综合甲级或公路

工程甲级试验检测等级证书；持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有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具有省

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资质认定证书；并在人员组成结构、试验检测设备、履约信誉等方面满足强制性资格

条件要求。投标人名称和等级应与交通运输部“公路水运工程质量试验检测理信息系统(https://www.ttiis.cn/

)”中的相应机构名称和等级完全一致。 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

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含法定代表人控股

）、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本标段投标，否则均按否决投标处理。 4、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

派项目负责人自2023年1月1日起至投标截止日止无行贿犯罪记录（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无须提供，由招标人在中

标后以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为准）； 5、根据《关于对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的备忘录》

（发改法规〔2018〕457号）规定，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止，本项目不接受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

creditchina.gov.cn/）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或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投标人或项目负责人参与投标（以招标

人在资格审查时查询的网站信息为准）。 6、本项目采用评标定标分离，招标人不需要对中标候选人及拟派项目

负责人进行考察、质询。 7、其余详见招标文件。

四、投标

    1.投标截止时间：2026年05月22日 09时30分

    2.现场投标地点:义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4005开标管理室（义乌市望道路300号义乌市政务服务中心四楼）

五、招标文件的领取

    1.领取时间：2026年04月30日至2026年05月22日(法定节假日除外)。 

    2.领取地点：请到义乌市数字化招投标平台https://ywztb.yw.gov.cn:5443/TPBidder招标文件领取菜单领

取招标文件 

    3.招标文件价格：每套售价￥0.00元每标段。

六、其他说明

七、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义乌市政府门户网站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政务公开专栏上发布

八、监督部门信息

    监督部门：义乌市交通运输局      联系电话：0579-85562205

九、联系方式

招标人:
义乌市交通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至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招标人地址:义乌市贝村路170号 代理地址:义乌市春晗路111号4楼410室
招标人邮编: 322000 代理邮编: 322000

招标人联系人:吴女士 代理联系人:吴志航
招标人电子邮箱: 代理邮箱: 493216816@qq.com
招标人联系电话: 0579-89989857 代理联系电话: 15257979561

代理项目负责人:毛俊花
代理项目负责联系

电话:
13615898561

招标人传真: 代理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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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家坞至义
乌大陈段公
路工程（义
乌段）竣（
交）工质量
评定检测

235国道浦江郑家坞至义乌大陈段公路工程（义乌段）主线起点桩号为K800+687.464，终点桩号为 K804+412.961，
长3.725千米；图纸范围内的路基工程、路面工程、桥梁涵洞工程、下穿通道工程、机电工程、房建工程（含装修
）、绿化工程、公路交通安全设施、道路照明设施、智能交通、雨污水管线、相关预埋管线及附属配套设施工程等
工程的初检、交工、竣工质量评定检测（含实体检测、外观检查），出具工程实体检测和外观检查报告、桥梁动、
静载试验成果报告，并配合建设单位对工程质量进行评定，检测频率按《浙江省公路工程竣（交）工验收办法》浙

江省交通运输厅浙交〔2019〕184号文执行（如有最新按最新文件执行），具体检测内容详见工程量清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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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1.资质等级及范围：

    2.项目负责人资质类别和等级：

    3.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其它要求：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其本身或内设机构具有交通运输部门颁发的公路工程综合甲级或公路

工程甲级试验检测等级证书；持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有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具有省

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资质认定证书；并在人员组成结构、试验检测设备、履约信誉等方面满足强制性资格

条件要求。投标人名称和等级应与交通运输部“公路水运工程质量试验检测理信息系统(https://www.ttiis.cn/

)”中的相应机构名称和等级完全一致。 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

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含法定代表人控股

）、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本标段投标，否则均按否决投标处理。 4、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

派项目负责人自2023年1月1日起至投标截止日止无行贿犯罪记录（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无须提供，由招标人在中

标后以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为准）； 5、根据《关于对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的备忘录》

（发改法规〔2018〕457号）规定，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止，本项目不接受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

creditchina.gov.cn/）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或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投标人或项目负责人参与投标（以招标

人在资格审查时查询的网站信息为准）。 6、本项目采用评标定标分离，招标人不需要对中标候选人及拟派项目

负责人进行考察、质询。 7、其余详见招标文件。

四、投标

    1.投标截止时间：2026年05月22日 09时30分

    2.现场投标地点:义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4005开标管理室（义乌市望道路300号义乌市政务服务中心四楼）

五、招标文件的领取

    1.领取时间：2026年04月30日至2026年05月22日(法定节假日除外)。 

    2.领取地点：请到义乌市数字化招投标平台https://ywztb.yw.gov.cn:5443/TPBidder招标文件领取菜单领

取招标文件 

    3.招标文件价格：每套售价￥0.00元每标段。

六、其他说明

七、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义乌市政府门户网站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政务公开专栏上发布

八、监督部门信息

    监督部门：义乌市交通运输局      联系电话：0579-85562205

九、联系方式

招标人:
义乌市交通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至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招标人地址:义乌市贝村路170号 代理地址:义乌市春晗路111号4楼410室
招标人邮编: 322000 代理邮编: 322000

招标人联系人:吴女士 代理联系人:吴志航
招标人电子邮箱: 代理邮箱: 493216816@qq.com
招标人联系电话: 0579-89989857 代理联系电话: 15257979561

代理项目负责人:毛俊花
代理项目负责联系

电话:
13615898561

招标人传真: 代理传真:



一、招标条件

235国道浦江郑家坞至义乌大陈段公路工程（义乌段）竣（交）工质量评定检测已经由浙江省·金华市

·义乌市备案。招标人为义乌市交通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所需资金来源为财政。项目已具备招标

条件，现对该项目的235国道浦江郑家坞至义乌大陈段公路工程（义乌段）竣（交）工质量评定检测进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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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工程规模：235国道浦江郑家坞至义乌大陈段公路工程（义乌段），主线起点位于大陈镇瓦窑头村北

侧，顺接235国道浦江段终点，下穿沪昆铁路后沿污水厂湿地公园布线，继续下穿沪昆高铁后，设置桥梁跨

越大陈污水处理厂及大陈江，沿大陈江西侧布线，设置下穿通道穿越前山文旅区块，在稠大公路交叉口处

，往西利用大公路，终止于G235与G351交叉口。本项目起点桩号K800+687.464，终点位于G235与G351交

叉口，终点桩号K804+412.961，路线长 3.725km。全线共设置下穿隧道1处（前山下穿通道），下穿通道

型式为 U型槽（敞口段）+明挖暗埋（闭合框架），建筑限界净宽为 2×13.5 米，行车道净高 5米，全长

990 米，设置下穿通道消防水池、消防水泵房、变电所、电力引人井等附属设施。全线设置菱形互通1处

，为前山互通。桥梁3座(不含互通立交桥)，分别为下穿沪昆铁路桥、瓦窑头桥和大陈江桥。桥梁上部结构

采用T梁，下部结构采用桩柱式桥墩。主线起点桩号为 K800+687.464，终点桩号为 K804+412.961，长3.

725千米。本项目概算建安费约 88720.09万元。本项目设计采用交通运输部颁发的《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GB01-2014)中一级公路标准，兼顾城市道路功能，设计速度80km/h，双向六车道，路基标准宽度33m，

完全分离式路基标准宽度2x16.5m；主线利用稠大公路段为二级公路，设计速度60公里/小时，路基宽度29

.5米。路面设计标准轴载为 BZZ-100，桥涵设计汽车荷载为公路-1级，设计洪水频率为 1/100，其他各项

技术指标按照现行有关行业技术标准、规范执行。

    3.本公告共划分为1个标段

标
段(
包)
编
号

标段(包)名
称

招标范围

工
期
（
天
）

A33
078
208
800
019
310
010
01

235国道浦江
郑家坞至义
乌大陈段公
路工程（义
乌段）竣（
交）工质量
评定检测

235国道浦江郑家坞至义乌大陈段公路工程（义乌段）主线起点桩号为K800+687.464，终点桩号为 K804+412.961，
长3.725千米；图纸范围内的路基工程、路面工程、桥梁涵洞工程、下穿通道工程、机电工程、房建工程（含装修
）、绿化工程、公路交通安全设施、道路照明设施、智能交通、雨污水管线、相关预埋管线及附属配套设施工程等
工程的初检、交工、竣工质量评定检测（含实体检测、外观检查），出具工程实体检测和外观检查报告、桥梁动、
静载试验成果报告，并配合建设单位对工程质量进行评定，检测频率按《浙江省公路工程竣（交）工验收办法》浙

江省交通运输厅浙交〔2019〕184号文执行（如有最新按最新文件执行），具体检测内容详见工程量清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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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1.资质等级及范围：

    2.项目负责人资质类别和等级：

    3.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其它要求：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其本身或内设机构具有交通运输部门颁发的公路工程综合甲级或公路

工程甲级试验检测等级证书；持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有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具有省

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资质认定证书；并在人员组成结构、试验检测设备、履约信誉等方面满足强制性资格

条件要求。投标人名称和等级应与交通运输部“公路水运工程质量试验检测理信息系统(https://www.ttiis.cn/

)”中的相应机构名称和等级完全一致。 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

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含法定代表人控股

）、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本标段投标，否则均按否决投标处理。 4、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

派项目负责人自2023年1月1日起至投标截止日止无行贿犯罪记录（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无须提供，由招标人在中

标后以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为准）； 5、根据《关于对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的备忘录》

（发改法规〔2018〕457号）规定，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止，本项目不接受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

creditchina.gov.cn/）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或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投标人或项目负责人参与投标（以招标

人在资格审查时查询的网站信息为准）。 6、本项目采用评标定标分离，招标人不需要对中标候选人及拟派项目

负责人进行考察、质询。 7、其余详见招标文件。

四、投标

    1.投标截止时间：2026年05月22日 09时30分

    2.现场投标地点:义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4005开标管理室（义乌市望道路300号义乌市政务服务中心四楼）

五、招标文件的领取

    1.领取时间：2026年04月30日至2026年05月22日(法定节假日除外)。 

    2.领取地点：请到义乌市数字化招投标平台https://ywztb.yw.gov.cn:5443/TPBidder招标文件领取菜单领

取招标文件 

    3.招标文件价格：每套售价￥0.00元每标段。

六、其他说明

七、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义乌市政府门户网站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政务公开专栏上发布

八、监督部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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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人:
义乌市交通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至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招标人地址:义乌市贝村路170号 代理地址:义乌市春晗路111号4楼410室
招标人邮编: 322000 代理邮编: 322000

招标人联系人:吴女士 代理联系人:吴志航
招标人电子邮箱: 代理邮箱: 493216816@qq.com
招标人联系电话: 0579-89989857 代理联系电话: 15257979561

代理项目负责人:毛俊花
代理项目负责联系

电话:
13615898561

招标人传真: 代理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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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国道浦江郑家坞至义乌大陈段公路工程（义乌段）竣（交）工质量评定检测已经由浙江省·金华市

·义乌市备案。招标人为义乌市交通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所需资金来源为财政。项目已具备招标

条件，现对该项目的235国道浦江郑家坞至义乌大陈段公路工程（义乌段）竣（交）工质量评定检测进行公

开招标。本次招标对投标报名人的资格审查，采用资格后审方法选择合适的投标申请人参加投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本次招标项目的建设地点：浙江省义乌市

    2.工程规模：235国道浦江郑家坞至义乌大陈段公路工程（义乌段），主线起点位于大陈镇瓦窑头村北

侧，顺接235国道浦江段终点，下穿沪昆铁路后沿污水厂湿地公园布线，继续下穿沪昆高铁后，设置桥梁跨

越大陈污水处理厂及大陈江，沿大陈江西侧布线，设置下穿通道穿越前山文旅区块，在稠大公路交叉口处

，往西利用大公路，终止于G235与G351交叉口。本项目起点桩号K800+687.464，终点位于G235与G351交

叉口，终点桩号K804+412.961，路线长 3.725km。全线共设置下穿隧道1处（前山下穿通道），下穿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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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项目负责人自2023年1月1日起至投标截止日止无行贿犯罪记录（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无须提供，由招标人在中

标后以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为准）； 5、根据《关于对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的备忘录》

（发改法规〔2018〕457号）规定，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止，本项目不接受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

creditchina.gov.cn/）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或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投标人或项目负责人参与投标（以招标

人在资格审查时查询的网站信息为准）。 6、本项目采用评标定标分离，招标人不需要对中标候选人及拟派项目

负责人进行考察、质询。 7、其余详见招标文件。

四、投标

    1.投标截止时间：2026年05月22日 09时30分

    2.现场投标地点:义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4005开标管理室（义乌市望道路300号义乌市政务服务中心四楼）

五、招标文件的领取

    1.领取时间：2026年04月30日至2026年05月22日(法定节假日除外)。 

    2.领取地点：请到义乌市数字化招投标平台https://ywztb.yw.gov.cn:5443/TPBidder招标文件领取菜单领

取招标文件 

    3.招标文件价格：每套售价￥0.00元每标段。

六、其他说明

七、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义乌市政府门户网站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政务公开专栏上发布

八、监督部门信息

    监督部门：义乌市交通运输局      联系电话：0579-85562205

九、联系方式

招标人:
义乌市交通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至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招标人地址:义乌市贝村路170号 代理地址:义乌市春晗路111号4楼410室
招标人邮编: 322000 代理邮编: 322000

招标人联系人:吴女士 代理联系人:吴志航
招标人电子邮箱: 代理邮箱: 493216816@qq.com
招标人联系电话: 0579-89989857 代理联系电话: 15257979561

代理项目负责人:毛俊花
代理项目负责联系

电话:
13615898561

招标人传真: 代理传真:


